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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助理工程师，须具备理工类专业背景，并且满足以下

条件之一：

1.中专毕业后，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5 年；

2.大专毕业后，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3 年；

3.本科毕业后，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1 年。

（二）专业能力

1.具有完成一般性技术工作的能力；

2.熟悉并能正确运用本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

识；

3.担负一个方面或某个重要岗位的工程技术工作，能履行

岗位职责。

(三）继续教育

根据《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管理规定》

文件规定，专业技术人员申报初级职称需满足继续教育学时要

求，职称认定前 1 年的继续教育年度总学时 90 学时不达标的，

不得申报，具体要求按照前述文件相关规定执行。

二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申报（报名）阶段

申报者登录电力人力资源网网站（网址www.cphr.com.cn）,

进入“协会工作站初级职称认定专栏”（以下简称“认定专栏”

）进行网上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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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网上注册。申报者进入“个人用户申报入口”点击“立

即网上报名”，填写报名信息及设置个人登录密码。网上注册

时限为2023年5月26日至6月2日。申报单位类型按照顺序选择“

国家电网公司”—“华北区域电力人才评价指导中心”—“北

京市电力人才评价指导中心”—“山东省电力行业协会”。

2.信息填报。申报者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,按照“认定专栏”

信息填报页面所提示的各项要求正确填写本人真实信息,并上传

个人照片及相关证书的扫描件。按照系统提示,确认符合申报条

件再交纳报名费。

3.数据提交。在数据填报无误后，申报者通过“提交数据

至申报单位”功能将数据提交至协会工作站（申报单位）。

4.准备初审材料,送审。

申报者提交数据后,应在“认定专栏”中打印《职称认定表

》(以下简称《认定表》)2份、《申报职称公示表》和《材料清

单》各1份,连同与所录入内容相对应的各类证件、证书、证明

等材料的复印件合并装入档案袋（无需装订）,并将材料清单贴

在档案袋上,形成全套纸质材料。

申报者于2023年6月10日前将纸质材料及相关证件、证书、

证明、代表作品原件报送申报者所在单位进行审核。申报者所

在单位对申报者基本情况(《认定表》中表1、表2内容)审核完

毕盖章后,报送协会工作站(申报单位)审核。

（二）单位审核阶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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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报者存档单位审核

由存档单位对申报者基本情况(《认定表》中表1、表2内容)

进行审核,审核无误后在《认定表》表9“存档单位或协会工作

站审核意见”处填写意见并盖章。

2.申报者所在单位审核

申报者将经存档单位审核盖章的《认定表》连同《公示表》

和《材料清单》以及专业技术工作总结（申报者自行撰写,无固

定模板）1份,与所录入内容相对应的各类证件、证书、证明、

代表作品等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送本人所在单位审查。

所在单位确认申报者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,并具备“基本资

历”后,在复印件加盖审查章后将原件退还申报者,并在《认定

表》表10“工作单位审核意见”处填写意见并盖章,《公示表》

在本单位公示3个工作日,其他申报材料装入贴有《材料清单》

的档案袋并于2023年6月20日前报送协会工作站（申报单位）审

核。

3.协会工作站（申报单位）审核

协会工作站（申报单位）收到所在单位报送的材料后,登录

“认定专栏”中“单位用户审查入口”对照申报者提交的数据

进行审核,确认数据与申报材料一致并具备“基本资历”后,在

《认定表》表11“申报单位审核意见”处填写意见并盖章。然

后将《认定表》第6页（表9-11）彩色扫描,通过“上传单位审

核意见扫描件”功能上传至系统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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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会工作站将审核通过的申报者数据提交至国网人才中心,

纸质材料由协会工作站留存备查。

（三）评审认定阶段

评审工作拟于8月初开始至9月底结束。

（四）结果公示阶段

评审工作结束后,国网人才中心将于“认定专栏”中对考核

认定结果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。如有弄虚作假行为经查

属实,国网人才中心将取消申报者当年度的考核认定结果,并视

情况做进一步处理。

（五）正式发文认定阶段

国网人才中心将以函告的形式将职称考核认定结果通知到

各协会工作站,并为通过考核认定取得资格的申报者制作《职称

证书》。各申报单位可登录“单位用户审查入口”,打印通过人

员的《职称认定表》第7页（表12-13）与前页合并装订,并为其

办理后续存档的相关事项。

二、费用标准

1.报名费及资料审核费300元/人。申报同一专业、同一级

别职称按一次性收取。经审核未达到提交认定委员会评审资格

（不具备基本资历）和经认定委员会评审未通过人员,报名费自

动转入下一年度。

2.会议评审费300元/人·次。评审费在申报认定初级职称

中,只要向认定委员会提交认定即向申报者收取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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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本次报名费及资料审核费、会议评审费由协会工作站线

下收取，汇总后统一汇款至国网人才中心账户。所在单位职称

评审负责人将申报者报名费、评审费汇总后，连同申报资料一

起，于2023年6月20日前交协会工作站。

三、其它事项

1.职称计算时间。通过2023年考核认定取得职称的起始时

为2022年12月31日。

2.协会工作站不接受申报者个人报送资料。请各单位确定1

名职称工作负责人与协会工作站进行联系并负责报名评审费用

收取、申报资料审核、汇总、报送等相关工作。

3.申报者需提交“个人诚信声明”，对填报内容及提交材

料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，如有不实之处，本人需承担相应责任。

评审过程实行学术造假“一票否决制”，申报者资料一经发现

弄虚作假，取消3年内申报资格；申报者所在单位出现审核不严

格、组织不严谨等问题，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、停止申报、

限期整改等处理。

4.本次职称评定工作面向协会会员单位开展。

5.国网系统职称证书在山东省各地市适用范围不等，请申

报人视需求情况自愿申报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1.协会工作站联系方式

2.联系电话:刘振振0531-67800960 常乐0531-678078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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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职称评审工作负责人信息登记表

单位名称

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邮箱 微信 QQ

【注】请各单位于 2023 年 6 月 2 日前将评审工作联系人报协会工作站邮 zcps@sdpea.org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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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初级职称评审报名人员汇总表

单位名称（加盖公章）：

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
缴费情况

报名费缴费日期 评审费缴费情况

1

2

3

4

5

【注】请各单位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前将《报名汇总表》盖章扫描版和电子版发协会工作

站邮箱 zcps@sdpea.org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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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电力行业协会 2023年5月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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